
 

資料歸檔備查 

 

 

1.家庭教育中心 

2.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3.特教資源中心 

4.校外會 

   教育單位 
 

 

1.社政   2.醫療 

3.警政   4.衛政 

5.司法   6.民政 

7.其他資源 

校外專業輔導資源 

學生區分 

家庭訪問(導師) 

一般學生 

維持電訪、晤談等方式關懷學生 

完成家訪等訪談記錄 

轉介相關處室 

提供協助 
不定期家訪，以確保掌握

學生家庭等狀況 

(第二級)提報 
輔導室 

輔導教師介入輔導 

高關懷學生 

(第一級)通報 
(校內、校外通報) 

定期召開個案評估會議 

轉介暨整合其他(三級) 

專業輔導資源 輔導教師持續輔導 
結案 

由導師持續追蹤 

發展性工作(一般教師、導師) 
處遇性工作(三級) 

(相關專業輔導人員) 

介入性工作(二級) 

一、 輔導室擔任個管角色，提供輔導教師所需之行政及專業支援 

二、輔導教師與學生及其生態系統工作，並視需要陪同導師進行家庭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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